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
苏食药监食通〔2018〕22号

关于实事项目专项督查的通报
各市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）：

为全面落实2018年实事项目工作部署，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2018年实事项目“苏州市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”的通知》（苏府办〔2018〕265号）和市局食用农产品索证索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，市局于9月27日至9月29日，对各地实事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了督查。现将督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1、 配套项目推进情况
目前，常熟市、昆山市、吴中区、相城区、姑苏区基本跟上了主体项目的进度要求，正在完成硬件设备的安装调试；张家港市完成了合同签订，正在采购硬件设备；其他各地仍处于采购招标阶段，落后于主体项目的进度要求。
2、 信息化试点单位有效接入情况
全市信息化试点单位已有191家在平台注册并上传进销货数据。其中，农贸市场40家、大型商超15家，食用农产品配送单位9家，重点餐饮保障单位15家，学校食堂55家，集体用餐配送及中央厨房48家，食品生产企业9家（各地数据见附件1）。截至目前，平台已累计产生进货数据92.26万批次，销货数据239.95万批次，快检数据110.33万批次，合格率提升至99.94%。
3、 索证索票专项整治情况
全市出动执法人员7959人次，检查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7159家次，立案索证索票案件237起，其中一般程序案件35起，简易程序案件202起，罚没款16.232万元，责令改正291起（各地数据见附件2）。总体来看，多数地区以查办警告类简易案件为主，罚没款数额较低，惩处力度和“回头看”工作有待加强。
四、下阶段工作要求
1.太仓市、吴江区、工业园区、高新区要抓紧完成配套项目的招标采购工作，确保在10月底前安装调试到位。
2.各地要逐一排查尚未有效接入的信息化试点单位，重点抓好流通类、餐饮类单位，确保在10月20日前全部开始上传数据。
3.各地要持续加大对食用农产品索证索票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，重点“回头看”被警告过单位的改正情况，形成高压态势。
4.各地要及时做好今年以来实事项目推进中的各项工作的梳理、总结，形成经验和成果，为实事项目评审验收做好准备。
附件：1.信息化试点单位接入情况
2.案件查办情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22日 
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附件1：
信息化试点单位接入情况（截至9.29）
	单位
	农贸市场
	商超
	食用农产品配送
	单位食堂
	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及中央厨房
	重点保障单位
	生产企业

	
	目标数
	完成数
	目标数
	完成数
	目标数
	完成数
	目标数
	完成数
	目标数
	完成数
	目标数
	完成数
	目标数
	完成数

	张家港市
	5
	2
	2
	1
	1
	1
	10
	8
	5
	2
	0
	0
	1
	1

	常熟市
	5
	4
	2
	1
	1
	1
	10
	10
	6
	6
	0
	1
	1
	1

	太仓市
	5
	1
	2
	0
	2
	0
	10
	1
	5
	2
	0
	0
	0
	0

	昆山市
	5
	0
	2
	2
	2
	3
	10
	6
	11
	5
	0
	0
	2
	2

	吴江区
	5
	5
	2
	2
	2
	1
	10
	1
	6
	4
	1
	1
	0
	0

	吴中区
	5
	5
	2
	1
	0
	0
	10
	4
	16
	2
	3
	2
	0
	0

	相城区
	5
	5
	2
	2
	1
	1
	10
	6
	10
	10
	1
	1
	2
	2

	姑苏区
	10
	10
	2
	3
	0
	0
	20
	5
	1
	1
	4
	4
	0
	0

	工业园区
	5
	5
	2
	2
	0
	0
	10
	9
	17
	12
	8
	6
	2
	2

	高新区
	5
	3
	2
	1
	1
	2
	10
	5
	13
	4
	3
	0
	2
	1

	合计
	55
	40
	20
	15
	10
	9
	110
	55
	90
	48
	20
	15
	10
	9

	全市完成率
	72.73%
	75.00%
	90.00%
	50.00%
	53.33%
	75.00%
	90.00%


注：完成指信息化试点单位接入并上传进销货数据。

附件2：
案件查办情况

	单位
	一般案件
	简易案件
	责令改正
	罚没款（万元）

	张家港市
	3
	4
	33
	4.15

	常熟市
	0
	38
	—
	0

	太仓市
	0
	0
	5
	0

	昆山市
	0
	37
	57
	0

	吴江区
	6
	31
	22
	6.0036

	吴中区
	1
	2
	65
	0.5

	相城区
	0
	0
	19
	0

	姑苏区
	15
	84
	13
	未结案

	工业园区
	9
	3
	45
	5.0024

	高新区
	1
	3
	32
	0.5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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